
 

 

花蓮縣政府採購稽核小組 

110年度稽核監督所見採購違失態樣一覽表 

項次 採購缺失態樣 法源依據 

一、招標階段 

1 

未依政府採購法規、函釋及行政院公共

工程委員會頒行修正招標文件內容，適

時修正招標文件。 

1.政府採購法第63條 

2.採購契約要項第1條、

第2條 

3.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

樣序號一、（九）、(十

七)行政疏失 

4.103年12月22日工程稽

字第10300441880號函 

2 

招標機關為公立學校、公所接受上級補助

辦理採購，卻於投標須知第9點「依採購

法第4條接受補助辦理採購者，補助機關

名稱及地址」填寫，政府採購法第4條旨

在規範「法人或團體」接受機關補助辦理

採購。 

政府採購法第3條、第4

條。 

3 

招標機關於投標須知第16點，未臻完整

勾選及載明細項內容，或逕自刪除後段

「我國廠商所供應財物或勞務之原產地

須屬我國者。」 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

05年4月8日工程企字第1

0500106970 號函釋。 

4 

招標機關於投標須知第79點收受投標文件

地點僅載機關住址，未進一步載明收受處

所或科室單位。 

應請依「政府採購公告及

公報發行辦法」第7條第1

項第5款規定登載詳敘收

受之處所(如：科室單位) 

5 

投標須知第24點投標文件有效期漏未載

明。 

「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

樣」序號1-10「招標文件

過簡」之情事。 



6 

公告內容與招標文件內容不一致，機關辦

理採購招標時，應確實核對招標文件有無

不一致之處，招標公告內容應逐一檢視。 

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

六、(八)行政疏失 

7 

未由規劃、設計、需求或使用單位提出預

估金額及其分析資料，以作為機關首長或

其授權人員核定底價之參考；或招標機關

僅於底價分析表內作數字之填報，惟未提

出具體內容分析說明。 

政府採購法第46條、政府

採購法施行細則第53條 

8 

於招標文件規定廠商之投標文件需附一定

份數服務企劃書，並納入資格審查項目；

規定投標廠商漏附電子領標憑據視同資格

審查不合格。 

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

號一之（五）、行政院公

共工程委員會96年5月8日

工程企字第09600182560

號令 

9 

招標文件中之資料錯誤，引用過時或失效

之資料，例如：要求廠商於委任書加蓋

「登記或設立印鑑(章)」。 

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

號一、（九） 

10 

採購金額之認定，應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

則第6條，預計金額及預算金額請依政府

採購法施行細則第26條辦理。 

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

6、26條、政府採購錯誤

行為態樣序號一之（十

四） 

二、開/決標階段 

1 

投標文件有效期過短，致廠商投標文件於

決標前已逾有效期，如機關無法於前開有

效期內決標，得於必要時洽請廠商延長投

標文件之有效期。 

工程企字第10100120550

號函 

2 

開標紀錄上就監辦單位不派員法規漏未

載明或引述有誤。請確實依「機關主會

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」第5條

各款填載於監辦人員欄位。 

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

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4條 

3 

參考廠商報價核定底價時，漏未將廠商標

單資訊納入參考資料。底價陳核過程，除

廠商服務建議書內經費分析表外，請併同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

2年6月25日工程企字第10

200202010號函及本府第1



該廠商標單一併送陳。 745次市務會議紀錄之指

示事項。 

4 

對於開標日與決標日係為不同日，未於議

價決標前審查投標廠商是否被刊登為「拒

絕往來廠商」。 

工程會98年6月12日工程

企 字 第 09800243550 號

函、政府採購法第 103

條、同法施行細則第55

條。 

5 

機關辦理開標，應確實依照政府採購法施

行細則第51條製作紀錄，記載案號、招標

標的之名稱及數量摘要、投標廠商名稱、

各投標廠商之標價、開標日期及其他必要

事項，並由辦理開標人員會同簽認。 

1.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

51條。 

2.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

序號八、（七）。 

6 

開標紀錄紀載不全，如：投標須知規定採

不分段開標，開標紀錄漏未記載投標廠商

標價。機關辦理開標時應製作紀錄，記載

下列事項，由辦理開標人員會同簽認；有

監辦開標人員者，亦應會同簽認： 

1.有案號者，其案號。 

2.招標標的之名稱及數量摘要。 

3.投標廠商名稱。 

4.有標價者，各投標廠商之標 價。 

5.開標日期。 

6.其他必要事項。 

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51

條、「政府採購錯誤行為

態樣」序號八、（七） 

7 

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，除有特殊

情形者外，其開標、比價、議價、決標或

驗收時未由主（會）計及有關單位人員會

同監辦。 

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採

購之開標、比價、議價、

決標及驗收，除有特殊情

形外，應確實依採購法第

13條第1項之規定，由其

主（會）計及有關單位會

同監辦 

8 

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，未依政府

採購法第61條規定於決標日起30日將決標

結果之公告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，並以書

政府採購法第61條、政府

採購法施行細則第84條第

3項 



面通知各投標廠商。 

9 
採購評選委員會出席委員僅在評分總表簽

名，評選會議紀錄未經出席委員簽名。 

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

第9條第4項 

10 

評選委員未簽同意書及切結書。 有利標作業手冊第肆、

一、(四)點及最有利標作

業手冊「開會通知單」及

「採購評選委員會會議議

程表」有要求評選委員簽

署同意書及切結書之規

定。 

三、履約、驗收階段 

1 

機關應視工程需要，指派具工程相關學經

歷之適當人員或委託適當機構負責監造。

公告金額以上工程，監造單位應提報監造

計畫。 

依「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

理作業要點」第8點規定 

2 

契約書所附之「公共工程施工階段契約約

定權責分工表」，未依個案訂明相關完成

期限及未於期限內完成之懲罰標準。 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7

 年1月8日工程管字第097

00011700 號函。 

3 

機關辦理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情形，致原

決標金額增加者，就增加之金額，未依

規定辦理決標結果之公告或彙送。 

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

准監辦備查規定一覽表附

記(五) 

4 

契約總價曾經減價，惟契約價額未就各單

項價格依同一減價比率調整，反降低機關

原訂需求數量。 

採購契約要項第30條 

5 

未確實辦理履約管理，例如：契約文件與

契約第1條規定不符；契約條款部分空白

漏未填寫；未落實品管制度。簽訂契約

時，請確實填載契約金額、訂約日期等。 

採購法第3條、第63條、

第70條。政府採購錯誤行

為態樣十二、（一）。 

6 

採購之主驗人員指派由臨時人員擔任之。

各機關辦理各項工程監工及驗收等工作，

採購之主驗人員宜依機關人事法規進用人

員，且不得為機關辦理該採購案件之最基

1.政府採購法第71條 

2.工程會90年9月24 

  日工程管字第 

  90031220號函 



層之承辦人員，各機關辦理各項工程監

工、驗收等工作人員負有法律責任，仍以

不派遣臨時人員擔任為原則。 

7 

驗收紀錄記載事項不全或未通知廠商限期

改善驗收缺失。機關辦理驗收時應製作紀

錄，由參加人員會同簽認。驗收結果與契

約、圖說、貨樣規定不符者，應通知廠商

限期改善、拆除、重作、退貨或換貨。其

驗收結果不符部分非屬重要，而其他部分

能先行使用，並經機關檢討認定確為先行

使用之必要者，得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

員核准，就其他部分辦理驗收並支付部分

價金。 

1.政府採購法第72條。 

2.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

第96條。 

8 

完工後未依規定期限內辦理初驗或驗收

(或未檢附相關資料)。工程竣工後，除契

約另有規定者外，監造單位應於竣工後七

日內，將竣工圖表、工程結算明細等相關

資料送請機關審核。有初驗程序者，機關

應於收受全部資料之日起三十日內辦理初

驗，並做成初驗紀錄；初驗合格後，除契

約另有規定者外，機關應於二十日內辦理

驗收，並做成驗收紀錄。採購之驗收，無

初驗程序者，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，機關

應於接獲廠商通知備驗或可得驗收之程序

完成後三十日內辦理驗收，並作成驗收紀

錄。 

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92

條~94條 

9 

結算驗收證明書未於驗收完畢後15日內填

具。機關應於驗收完畢後15日內填具，並

經主驗及監驗人員分別簽認。 

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

01條第2項 

10 

驗收紀錄之「驗收經過」一欄略以記載

「……驗收結果與契約、圖說、貨樣規定

相符」之內容過於簡略。應詳實記載貨樣

驗收數量、瑕疵數量及廠商履約情形等，

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

序號十二之(二) 



以避免有驗收不實之情形。 

四、其他應注意事項 

1 

採書面審核監辦，開標、決標及驗收紀錄

上漏載明「書面審核監辦」字樣。採購承

辦人員宜於製作紀錄時，先行備載於監辦

人員欄位內，或提醒監辦人員載明。 

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

同監辦採購辦法第7條第4

項。 

2 

採購文件保存不完整。人員職務異動，未

能將採購文件完整移交且決標案件一直未

上採購系統將決標公告登打。 

採購法第107條、採購法

施行細則第112條之2。 

3 

採購人員尚未取得專業採購能力證照。建

議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積極輔導承辦採

購業務人員取得相關證照。 

本法95 條(業於108 年5

 月22 日總統華總一義

字第10800049691 號令

修正發布，一定金額之

採購，應由採購專業人

員為之。)、「政府採購

錯誤行為態樣」序號13-

20。 

4 

招標機關辦理採購與其相關人員於文書處

理過程未於文面適當位置蓋章或簽名。需

簽註日期及時間8碼。請相關人員於文面

適當位置蓋章或簽名，確實簽註時間日

期，以明責。 

行政院93年12月1日臺秘

字第0930091795號函修正

之「文書處理手冊」叁、

處理程序(八)。 

5 

一再開標流標廢標需檢討招標文件是否與

市場需求不符或標案有誤，避免妨礙採購

行政效率。 

工程會96年12月7日工程

企字第09600498910號

函、政府採購行為錯誤態

樣十三、（四）。 

 


